
 

 

证券代码：002548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19-143 

债券代码：128036         债券简称：金农转债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新农”）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18 号），核准公

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65,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9

日公开发行了 65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 65,00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005.5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3,994.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已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划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8]第 ZI10055 号《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实

际募集资金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公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深

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管

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保税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及保



 

 

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因公司全

资子公司铁力市金新农生态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力金新农”）为本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与铁力金新农、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公明支行及保荐机

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关募集资金

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保税区支行 

44250100006600001379 

2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营业部 

756269941400 

3 铁力市金新农生态农牧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行营业部 

752370133370  

4 铁力市金新农生态农牧有

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公明支行 

4102080004005713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均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鉴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所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且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无剩余资金。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后，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将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期结

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一日 


